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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镇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级各相关部门，各相关停车服务企业：

现将《镇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文件



镇坪县发展和改革局 镇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镇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7 月 10 日

镇坪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4 年 7月 10日印发



镇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停车服务收费政策，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引导机动车合理停放，有效保障停车需

求和交通畅通,依据《陕西省定价目录》等中省有关政策法规和

《安康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安发改价格〔2022〕

71 号）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镇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

服务收费标准实施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收费标准适用于《安康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设施。范围为政府财政性资金

及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车站、旅游景区（点）

等具有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配套停车设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公园、医院、学校、图书馆、体育馆、殡葬服务场所等政府投资

建设的相关配套的具有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其他各类经营性

停车设施可结合实际参照执行,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计费方式及收费时段

（一）室外停车场 24 小时收费，不分收费时段；采取计时

收费方式，以 1 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

费。

（二）室内停车场收费时段为 8:00—20:00 和 20:00—次日



8:00 两个收费时段；采取计时收费方式，以 1 小时为一个计费

单位，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费。

（三）县内景区（点）停车场 24 小时收费，不分收费时段，

采取按次收费方式。

三、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一）室外停车场收费标准：1元/1 小时/车位。实行最高

限价管理，室外停车场每车位连续停车 24 小时（含）收费最高

不超过 12 元，不足最高限价的据实收取。

（二）室内停车场收费标准：8:00—20:00，2 元/小时/车

位；20:00—次日 8:00，1 元/1 小时/车位。室内停车场每车位

连续停车 24 小时（含）收费最高不超过 15 元，不足最高限价的

据实收取。

（三）县内景区(点)停车场收费标准不分车型按 5 元/次/

辆执行。

四、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

（一）对停放时间在 30 分钟（含）以内的车辆免收停放服

务费。

（二）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以及救灾抢险车（含实施作业

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消防车、通讯工程抢修等车辆）、

救护车、殡葬车、市政设施维护车、城市园林绿化车、垃圾清运

车及喷有统一标识的执法执勤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

（三）持残疾证的残疾人本人驾驶的合法残疾人专用机动车



辆，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设施停放 24 小时（含）以内免

收停放服务费，停放时间超过 24 小时的，从 24 小时后计收；其

他各类经营性停车设施可结合实际相应给予适当优惠。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停放服务费的情形。

五、相关说明及执行时间

（一）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收费标准为小型机动车收费标

准，大型、超大型机动车等停放服务费按车辆实际占用的停车泊

位数收取。

（二）采取按月、按年方式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用的，包

月、包年费用由停车场经营者与车辆停放者协商确定。

（三）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统一使用蓝底白字的明

码标价公示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统一使用黄底黑字明码标价公

示牌，便于明晰区分（见附表 2）。

（四）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停车服务费结合实际可参照执行。

（五）执行时间：本标准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

五年。凡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实施方案不一致的，按本实施方案执

行。

附件：1.镇坪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

2.镇坪县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公示牌（样式）



附件 1：

镇坪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

收费类别 收 费 标 准 说 明

室外 1 元/1 小时/车位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依

次类推。不足 30 分钟内（含 30

分钟）不收费。连续停放 24 小

时内最高收费 12 元。

室内

8:00—20:00 2 元/小时/车位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依

次类推。不足 30 分钟内（含 30

分钟）不收费。连续停放 24 小

时内最高收费 15 元。20:00—次日 8:00 1 元/1 小时/车位

景区 5元/次/辆 不分时段，按次收费

说明：1、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收费标准为小型机动车收费标准，

大型、超大型机动车等停放服务费按车辆实际占用的停车泊位数收取；2、

采取按月、按年方式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用的，包月、包年费用由停车

场经营者与车辆停放者协商确定；3、具有公益性特征的配套停车设施以

及执行公务的相关车辆和残疾车辆按相关优惠减免规定执行。



附件 2：

镇坪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公示牌（样式）

P

车辆类型型 收费标准

设施名称

减免规定

设施地址

管理单位

监督电话

收费依据

车位数量

备注：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公示牌统一使用蓝底白字，实行

市场调节价的统一使用黄底黑字。


